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台上字第1658號

上  訴  人  臺灣高等檢察署高雄檢察分署檢察官李靜文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黃子洋                           

選任辯護人  蔡育欣律師

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公共危險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中華民國112年2月8日第二審判決（111年度交上訴字第83號，起

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27318號），提起上

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

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

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

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

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

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

程式，予以駁回。

�本件原審審理結果，認上訴人即被告黃子洋（下稱被告）有如

原判決事實欄所載之飲用威士忌酒類，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

公升0.25毫克以上（肇事後，經警測得其吐氣所含酒精濃度為

每公升1.24毫克），仍駕駛車號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於行

經案發地點，復未依規定讓在行人穿越道之行人優先通行，猶

以時速約93公里（速限50公里）之速度超速行駛，因而撞擊在

行人穿越道行走之范心慈及告訴人林有志、林○宇、林○安

（分別為民國95年8月、00年00月生；名字均詳卷）等人（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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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范心慈等4人），致使范心慈死亡，林有志、林○宇受重

傷，林○安則受有普通傷害各犯行明確，因而撤銷第一審之科

刑判決，變更起訴法條，改判仍依想像競合犯之規定，從一重

論被告以111年1月28日修正公布，同年月30日施行前刑法第18

5條之3第1項第1款、第2項前段之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

致人於死罪刑（處有期徒刑9年10月）。已詳述其認定犯罪事

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刑法關於犯罪之故意，係採希望主義，不但直接故意，須行為

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具備明知及有意使其發生之兩個要件，

即間接故意（不確定故意），亦須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

預見其發生，且其發生不違背行為人本意而容許其發生始行成

立；若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雖預見其能發生，而行為人主觀

上確信其不致發生者，則應以有認識過失論。換言之，「有認

識過失」與「間接故意」之區別，在於有無故意之「意欲」要

素。至行為人究有無容認發生之意欲，係存在於其內心之事

實，法院於審判時，尚非不得綜合行為人客觀、外在的行為表

現暨其他相關情況證據資料，本諸社會常情及經驗、論理法則

加以認定。原判決已敘明依道路交通現場圖，顯示被告駕駛之

上開車輛，在距離范心慈等4人行走之行人穿越道前約29.1公

尺處即開始煞車，佐以證人趙中堯於警詢證稱：被告發現時有

踩煞車，但因距離太近，已經來不及閃避，就直接撞上了；證

人李德華於警詢所陳：被告當時快要撞擊到行人時，有緊急煞

車一下，但因車速過快，根本來不及就直接撞下去各等語；並

參酌被告於肇事後即停車留在現場，並無駕車逃離或衝撞其他

人車之舉動等情，因認被告雖已預見酒後駕車有高度之危險，

然並無撞死范心慈等4人之意欲，起訴書認應論以殺人或殺人

未遂，尚有未洽之得心證理由。復就被告前雖有酒醉駕車之前

科，及曾在社群網路臉書發表：「……別人的孩子別人的生命

就死不完嗎？……，還在堅持0.75以上才以殺人罪起訴

嗎？！」等文字，惟如何不足為被告有殺人不確定故意之認

定；以及就告訴人林有志及告訴代理人所質疑：被告係為防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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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衝撞對向車輛始緊急煞車，並非因看見范心慈等4人而煞

車等節，何以不足採信，亦皆於理由內詳為論述、指駁，並記

明所憑。所為論斷，與經驗及論理法則無悖。檢察官上訴意

旨，猶執陳詞，以被告明知酒後駕車對用路人造成高度危險，

仍不顧友人勸阻執意駕車，甚且高速闖紅燈，行經行人穿越道

猶未減速慢行，顯有殺人之不確定故意云云，指摘原判決變更

起訴法條違法，乃係就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及原

判決已說明事項，任意指摘為違法，均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

由。又原判決既已認定被告並無殺人犯意，自當無著手殺人行

為之實行可言，則其未就檢察官於原審主張：縱被告有緊急煞

車之舉，亦屬殺人犯行著手後中止未遂之問題云云，如何不足

採信，贅為無益之說明，亦無檢察官上訴意旨所稱判決理由不

備之違法。

�立法者就特定之犯罪，綜合各犯罪之不法內涵、所欲維護法益

之重要性、防止侵害之可能性及事後矯正行為人之必要性等各

項情狀，於刑罰法律規定法官所得科處之刑罰種類及其上下

限，授權事實審法院在法定刑之範圍內，依犯罪行為人個別具

體犯罪情節，審酌其不法內涵與責任嚴重程度，量定其宣告

刑。倘所為之量刑未逾越法律規定之範圍，又未明顯違背罪刑

相當原則，即不得任意指摘為違法。又想像競合犯係一行為觸

犯數罪名，行為人犯罪行為侵害數法益皆成立犯罪，僅因法律

規定從一重處斷科刑，而成為科刑一罪而已，自應對行為人所

犯各罪均予適度評價，始能對法益之侵害為正當之維護。因此

法院於決定想像競合犯之處斷刑時，雖以其中最重罪名之法定

刑作為裁量之準據，惟具體形成宣告刑時，亦應將輕罪之刑罰

合併評價。原判決就被告之犯罪情節，在事實欄明白認定，於

理由內詳加論斷，並以被告之責任為基礎，說明審酌被告深知

酒後駕車可能肇致用路人之危險，仍於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

公升1.24毫克時駕車上路，且因酒後感知及控制車輛能力降

低，又無駕駛執照、超速行駛、闖紅燈且未依規定禮讓在行人

穿越道之行人優先通行，主觀惡性及違反注意義務之程度均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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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並因此造成范心慈等4人分別受有死亡、重傷或普通傷

害，使其等家庭破裂、天倫夢碎，死者天人永隔，傷者猶需承

受長年復健之身心俱創及生活不便，其犯罪所生之損害極其重

大。復審酌被告雖表達賠償之意願，且其名下房、地亦經告訴

人等人聲請扣押，然因其上尚有抵押債務、租賃權，暨被告家

屬間另有民事主張，致迄今未能賠償告訴人等人分毫，以彌補

其等損失，兼衡其素行、犯後態度、智識程度、家庭、經濟情

形等一切情狀而為刑之量定，既未逾越法定刑度，亦未濫用其

權限，自不得任意指為違法。至他案之量刑，因個案情節不

同，自難以比附援引。被告上訴意旨泛謂其犯後積極面對刑責

及民事賠償，且願提出名下不動產作為和解金給付之一部。又

雖造成一死三傷之結果，但係一行為所致，原審量處之刑較諸

他案判決為重，有違平等原則云云，乃係就原審量刑職權之適

法行使，任意指摘，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

情形，不相適合。

�檢察官及被告其餘上訴意旨，經核亦係就原審採證、認事及量

刑職權之適法行使，任意指摘為違法，或就不影響判決本旨之

微疵，提出主張，抑或非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有

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之情形，同非適法之第三審上

訴理由。綜上，應認其等本件上訴皆不合法律上之程式，均予

以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4 　　日

                  刑事第三庭審判長法　官  徐昌錦

                                  法　官  林恆吉

                                  法　官  林海祥

                                  法　官  侯廷昌

                                  法　官  江翠萍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朱宮瑩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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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任辯護人  蔡育欣律師
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公共危險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中華民國112年2月8日第二審判決（111年度交上訴字第83號，起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27318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
本件原審審理結果，認上訴人即被告黃子洋（下稱被告）有如原判決事實欄所載之飲用威士忌酒類，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5毫克以上（肇事後，經警測得其吐氣所含酒精濃度為每公升1.24毫克），仍駕駛車號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於行經案發地點，復未依規定讓在行人穿越道之行人優先通行，猶以時速約93公里（速限50公里）之速度超速行駛，因而撞擊在行人穿越道行走之范心慈及告訴人林有志、林○宇、林○安（分別為民國95年8月、00年00月生；名字均詳卷）等人（下稱范心慈等4人），致使范心慈死亡，林有志、林○宇受重傷，林○安則受有普通傷害各犯行明確，因而撤銷第一審之科刑判決，變更起訴法條，改判仍依想像競合犯之規定，從一重論被告以111年1月28日修正公布，同年月30日施行前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第2項前段之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致人於死罪刑（處有期徒刑9年10月）。已詳述其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刑法關於犯罪之故意，係採希望主義，不但直接故意，須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具備明知及有意使其發生之兩個要件，即間接故意（不確定故意），亦須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預見其發生，且其發生不違背行為人本意而容許其發生始行成立；若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雖預見其能發生，而行為人主觀上確信其不致發生者，則應以有認識過失論。換言之，「有認識過失」與「間接故意」之區別，在於有無故意之「意欲」要素。至行為人究有無容認發生之意欲，係存在於其內心之事實，法院於審判時，尚非不得綜合行為人客觀、外在的行為表現暨其他相關情況證據資料，本諸社會常情及經驗、論理法則加以認定。原判決已敘明依道路交通現場圖，顯示被告駕駛之上開車輛，在距離范心慈等4人行走之行人穿越道前約29.1公尺處即開始煞車，佐以證人趙中堯於警詢證稱：被告發現時有踩煞車，但因距離太近，已經來不及閃避，就直接撞上了；證人李德華於警詢所陳：被告當時快要撞擊到行人時，有緊急煞車一下，但因車速過快，根本來不及就直接撞下去各等語；並參酌被告於肇事後即停車留在現場，並無駕車逃離或衝撞其他人車之舉動等情，因認被告雖已預見酒後駕車有高度之危險，然並無撞死范心慈等4人之意欲，起訴書認應論以殺人或殺人未遂，尚有未洽之得心證理由。復就被告前雖有酒醉駕車之前科，及曾在社群網路臉書發表：「……別人的孩子別人的生命就死不完嗎？……，還在堅持0.75以上才以殺人罪起訴嗎？！」等文字，惟如何不足為被告有殺人不確定故意之認定；以及就告訴人林有志及告訴代理人所質疑：被告係為防止自己衝撞對向車輛始緊急煞車，並非因看見范心慈等4人而煞車等節，何以不足採信，亦皆於理由內詳為論述、指駁，並記明所憑。所為論斷，與經驗及論理法則無悖。檢察官上訴意旨，猶執陳詞，以被告明知酒後駕車對用路人造成高度危險，仍不顧友人勸阻執意駕車，甚且高速闖紅燈，行經行人穿越道猶未減速慢行，顯有殺人之不確定故意云云，指摘原判決變更起訴法條違法，乃係就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及原判決已說明事項，任意指摘為違法，均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又原判決既已認定被告並無殺人犯意，自當無著手殺人行為之實行可言，則其未就檢察官於原審主張：縱被告有緊急煞車之舉，亦屬殺人犯行著手後中止未遂之問題云云，如何不足採信，贅為無益之說明，亦無檢察官上訴意旨所稱判決理由不備之違法。
立法者就特定之犯罪，綜合各犯罪之不法內涵、所欲維護法益之重要性、防止侵害之可能性及事後矯正行為人之必要性等各項情狀，於刑罰法律規定法官所得科處之刑罰種類及其上下限，授權事實審法院在法定刑之範圍內，依犯罪行為人個別具體犯罪情節，審酌其不法內涵與責任嚴重程度，量定其宣告刑。倘所為之量刑未逾越法律規定之範圍，又未明顯違背罪刑相當原則，即不得任意指摘為違法。又想像競合犯係一行為觸犯數罪名，行為人犯罪行為侵害數法益皆成立犯罪，僅因法律規定從一重處斷科刑，而成為科刑一罪而已，自應對行為人所犯各罪均予適度評價，始能對法益之侵害為正當之維護。因此法院於決定想像競合犯之處斷刑時，雖以其中最重罪名之法定刑作為裁量之準據，惟具體形成宣告刑時，亦應將輕罪之刑罰合併評價。原判決就被告之犯罪情節，在事實欄明白認定，於理由內詳加論斷，並以被告之責任為基礎，說明審酌被告深知酒後駕車可能肇致用路人之危險，仍於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1.24毫克時駕車上路，且因酒後感知及控制車輛能力降低，又無駕駛執照、超速行駛、闖紅燈且未依規定禮讓在行人穿越道之行人優先通行，主觀惡性及違反注意義務之程度均甚重大，並因此造成范心慈等4人分別受有死亡、重傷或普通傷害，使其等家庭破裂、天倫夢碎，死者天人永隔，傷者猶需承受長年復健之身心俱創及生活不便，其犯罪所生之損害極其重大。復審酌被告雖表達賠償之意願，且其名下房、地亦經告訴人等人聲請扣押，然因其上尚有抵押債務、租賃權，暨被告家屬間另有民事主張，致迄今未能賠償告訴人等人分毫，以彌補其等損失，兼衡其素行、犯後態度、智識程度、家庭、經濟情形等一切情狀而為刑之量定，既未逾越法定刑度，亦未濫用其權限，自不得任意指為違法。至他案之量刑，因個案情節不同，自難以比附援引。被告上訴意旨泛謂其犯後積極面對刑責及民事賠償，且願提出名下不動產作為和解金給付之一部。又雖造成一死三傷之結果，但係一行為所致，原審量處之刑較諸他案判決為重，有違平等原則云云，乃係就原審量刑職權之適法行使，任意指摘，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
檢察官及被告其餘上訴意旨，經核亦係就原審採證、認事及量刑職權之適法行使，任意指摘為違法，或就不影響判決本旨之微疵，提出主張，抑或非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有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之情形，同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綜上，應認其等本件上訴皆不合法律上之程式，均予以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4 　　日
                  刑事第三庭審判長法　官  徐昌錦
                                  法　官  林恆吉
                                  法　官  林海祥
                                  法　官  侯廷昌
                                  法　官  江翠萍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朱宮瑩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8 　　日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台上字第1658號
上  訴  人  臺灣高等檢察署高雄檢察分署檢察官李靜文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黃子洋                           



選任辯護人  蔡育欣律師
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公共危險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中華民國112年2月8日第二審判決（111年度交上訴字第83號，起
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27318號），提起上
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
  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
  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
  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
  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
  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
  ，予以駁回。
本件原審審理結果，認上訴人即被告黃子洋（下稱被告）有如
  原判決事實欄所載之飲用威士忌酒類，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
  公升0.25毫克以上（肇事後，經警測得其吐氣所含酒精濃度為
  每公升1.24毫克），仍駕駛車號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於行
  經案發地點，復未依規定讓在行人穿越道之行人優先通行，猶
  以時速約93公里（速限50公里）之速度超速行駛，因而撞擊在
  行人穿越道行走之范心慈及告訴人林有志、林○宇、林○安（分
  別為民國95年8月、00年00月生；名字均詳卷）等人（下稱范
  心慈等4人），致使范心慈死亡，林有志、林○宇受重傷，林○
  安則受有普通傷害各犯行明確，因而撤銷第一審之科刑判決，
  變更起訴法條，改判仍依想像競合犯之規定，從一重論被告以
  111年1月28日修正公布，同年月30日施行前刑法第185條之3第
  1項第1款、第2項前段之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致人於死
  罪刑（處有期徒刑9年10月）。已詳述其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
  證據及理由。
刑法關於犯罪之故意，係採希望主義，不但直接故意，須行為
  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具備明知及有意使其發生之兩個要件，
  即間接故意（不確定故意），亦須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
  預見其發生，且其發生不違背行為人本意而容許其發生始行成
  立；若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雖預見其能發生，而行為人主觀
  上確信其不致發生者，則應以有認識過失論。換言之，「有認
  識過失」與「間接故意」之區別，在於有無故意之「意欲」要
  素。至行為人究有無容認發生之意欲，係存在於其內心之事實
  ，法院於審判時，尚非不得綜合行為人客觀、外在的行為表現
  暨其他相關情況證據資料，本諸社會常情及經驗、論理法則加
  以認定。原判決已敘明依道路交通現場圖，顯示被告駕駛之上
  開車輛，在距離范心慈等4人行走之行人穿越道前約29.1公尺
  處即開始煞車，佐以證人趙中堯於警詢證稱：被告發現時有踩
  煞車，但因距離太近，已經來不及閃避，就直接撞上了；證人
  李德華於警詢所陳：被告當時快要撞擊到行人時，有緊急煞車
  一下，但因車速過快，根本來不及就直接撞下去各等語；並參
  酌被告於肇事後即停車留在現場，並無駕車逃離或衝撞其他人
  車之舉動等情，因認被告雖已預見酒後駕車有高度之危險，然
  並無撞死范心慈等4人之意欲，起訴書認應論以殺人或殺人未
  遂，尚有未洽之得心證理由。復就被告前雖有酒醉駕車之前科
  ，及曾在社群網路臉書發表：「……別人的孩子別人的生命就死
  不完嗎？……，還在堅持0.75以上才以殺人罪起訴嗎？！」等文
  字，惟如何不足為被告有殺人不確定故意之認定；以及就告訴
  人林有志及告訴代理人所質疑：被告係為防止自己衝撞對向車
  輛始緊急煞車，並非因看見范心慈等4人而煞車等節，何以不
  足採信，亦皆於理由內詳為論述、指駁，並記明所憑。所為論
  斷，與經驗及論理法則無悖。檢察官上訴意旨，猶執陳詞，以
  被告明知酒後駕車對用路人造成高度危險，仍不顧友人勸阻執
  意駕車，甚且高速闖紅燈，行經行人穿越道猶未減速慢行，顯
  有殺人之不確定故意云云，指摘原判決變更起訴法條違法，乃
  係就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及原判決已說明事項，
  任意指摘為違法，均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又原判決既已
  認定被告並無殺人犯意，自當無著手殺人行為之實行可言，則
  其未就檢察官於原審主張：縱被告有緊急煞車之舉，亦屬殺人
  犯行著手後中止未遂之問題云云，如何不足採信，贅為無益之
  說明，亦無檢察官上訴意旨所稱判決理由不備之違法。
立法者就特定之犯罪，綜合各犯罪之不法內涵、所欲維護法益
  之重要性、防止侵害之可能性及事後矯正行為人之必要性等各
  項情狀，於刑罰法律規定法官所得科處之刑罰種類及其上下限
  ，授權事實審法院在法定刑之範圍內，依犯罪行為人個別具體
  犯罪情節，審酌其不法內涵與責任嚴重程度，量定其宣告刑。
  倘所為之量刑未逾越法律規定之範圍，又未明顯違背罪刑相當
  原則，即不得任意指摘為違法。又想像競合犯係一行為觸犯數
  罪名，行為人犯罪行為侵害數法益皆成立犯罪，僅因法律規定
  從一重處斷科刑，而成為科刑一罪而已，自應對行為人所犯各
  罪均予適度評價，始能對法益之侵害為正當之維護。因此法院
  於決定想像競合犯之處斷刑時，雖以其中最重罪名之法定刑作
  為裁量之準據，惟具體形成宣告刑時，亦應將輕罪之刑罰合併
  評價。原判決就被告之犯罪情節，在事實欄明白認定，於理由
  內詳加論斷，並以被告之責任為基礎，說明審酌被告深知酒後
  駕車可能肇致用路人之危險，仍於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
  1.24毫克時駕車上路，且因酒後感知及控制車輛能力降低，又
  無駕駛執照、超速行駛、闖紅燈且未依規定禮讓在行人穿越道
  之行人優先通行，主觀惡性及違反注意義務之程度均甚重大，
  並因此造成范心慈等4人分別受有死亡、重傷或普通傷害，使
  其等家庭破裂、天倫夢碎，死者天人永隔，傷者猶需承受長年
  復健之身心俱創及生活不便，其犯罪所生之損害極其重大。復
  審酌被告雖表達賠償之意願，且其名下房、地亦經告訴人等人
  聲請扣押，然因其上尚有抵押債務、租賃權，暨被告家屬間另
  有民事主張，致迄今未能賠償告訴人等人分毫，以彌補其等損
  失，兼衡其素行、犯後態度、智識程度、家庭、經濟情形等一
  切情狀而為刑之量定，既未逾越法定刑度，亦未濫用其權限，
  自不得任意指為違法。至他案之量刑，因個案情節不同，自難
  以比附援引。被告上訴意旨泛謂其犯後積極面對刑責及民事賠
  償，且願提出名下不動產作為和解金給付之一部。又雖造成一
  死三傷之結果，但係一行為所致，原審量處之刑較諸他案判決
  為重，有違平等原則云云，乃係就原審量刑職權之適法行使，
  任意指摘，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
  相適合。
檢察官及被告其餘上訴意旨，經核亦係就原審採證、認事及量
  刑職權之適法行使，任意指摘為違法，或就不影響判決本旨之
  微疵，提出主張，抑或非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有
  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之情形，同非適法之第三審上
  訴理由。綜上，應認其等本件上訴皆不合法律上之程式，均予
  以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4 　　日
                  刑事第三庭審判長法　官  徐昌錦
                                  法　官  林恆吉
                                  法　官  林海祥
                                  法　官  侯廷昌
                                  法　官  江翠萍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朱宮瑩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8 　　日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台上字第1658號
上  訴  人  臺灣高等檢察署高雄檢察分署檢察官李靜文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黃子洋                           



選任辯護人  蔡育欣律師
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公共危險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中華民國112年2月8日第二審判決（111年度交上訴字第83號，起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27318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
本件原審審理結果，認上訴人即被告黃子洋（下稱被告）有如原判決事實欄所載之飲用威士忌酒類，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5毫克以上（肇事後，經警測得其吐氣所含酒精濃度為每公升1.24毫克），仍駕駛車號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於行經案發地點，復未依規定讓在行人穿越道之行人優先通行，猶以時速約93公里（速限50公里）之速度超速行駛，因而撞擊在行人穿越道行走之范心慈及告訴人林有志、林○宇、林○安（分別為民國95年8月、00年00月生；名字均詳卷）等人（下稱范心慈等4人），致使范心慈死亡，林有志、林○宇受重傷，林○安則受有普通傷害各犯行明確，因而撤銷第一審之科刑判決，變更起訴法條，改判仍依想像競合犯之規定，從一重論被告以111年1月28日修正公布，同年月30日施行前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第2項前段之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致人於死罪刑（處有期徒刑9年10月）。已詳述其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刑法關於犯罪之故意，係採希望主義，不但直接故意，須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具備明知及有意使其發生之兩個要件，即間接故意（不確定故意），亦須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預見其發生，且其發生不違背行為人本意而容許其發生始行成立；若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雖預見其能發生，而行為人主觀上確信其不致發生者，則應以有認識過失論。換言之，「有認識過失」與「間接故意」之區別，在於有無故意之「意欲」要素。至行為人究有無容認發生之意欲，係存在於其內心之事實，法院於審判時，尚非不得綜合行為人客觀、外在的行為表現暨其他相關情況證據資料，本諸社會常情及經驗、論理法則加以認定。原判決已敘明依道路交通現場圖，顯示被告駕駛之上開車輛，在距離范心慈等4人行走之行人穿越道前約29.1公尺處即開始煞車，佐以證人趙中堯於警詢證稱：被告發現時有踩煞車，但因距離太近，已經來不及閃避，就直接撞上了；證人李德華於警詢所陳：被告當時快要撞擊到行人時，有緊急煞車一下，但因車速過快，根本來不及就直接撞下去各等語；並參酌被告於肇事後即停車留在現場，並無駕車逃離或衝撞其他人車之舉動等情，因認被告雖已預見酒後駕車有高度之危險，然並無撞死范心慈等4人之意欲，起訴書認應論以殺人或殺人未遂，尚有未洽之得心證理由。復就被告前雖有酒醉駕車之前科，及曾在社群網路臉書發表：「……別人的孩子別人的生命就死不完嗎？……，還在堅持0.75以上才以殺人罪起訴嗎？！」等文字，惟如何不足為被告有殺人不確定故意之認定；以及就告訴人林有志及告訴代理人所質疑：被告係為防止自己衝撞對向車輛始緊急煞車，並非因看見范心慈等4人而煞車等節，何以不足採信，亦皆於理由內詳為論述、指駁，並記明所憑。所為論斷，與經驗及論理法則無悖。檢察官上訴意旨，猶執陳詞，以被告明知酒後駕車對用路人造成高度危險，仍不顧友人勸阻執意駕車，甚且高速闖紅燈，行經行人穿越道猶未減速慢行，顯有殺人之不確定故意云云，指摘原判決變更起訴法條違法，乃係就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及原判決已說明事項，任意指摘為違法，均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又原判決既已認定被告並無殺人犯意，自當無著手殺人行為之實行可言，則其未就檢察官於原審主張：縱被告有緊急煞車之舉，亦屬殺人犯行著手後中止未遂之問題云云，如何不足採信，贅為無益之說明，亦無檢察官上訴意旨所稱判決理由不備之違法。
立法者就特定之犯罪，綜合各犯罪之不法內涵、所欲維護法益之重要性、防止侵害之可能性及事後矯正行為人之必要性等各項情狀，於刑罰法律規定法官所得科處之刑罰種類及其上下限，授權事實審法院在法定刑之範圍內，依犯罪行為人個別具體犯罪情節，審酌其不法內涵與責任嚴重程度，量定其宣告刑。倘所為之量刑未逾越法律規定之範圍，又未明顯違背罪刑相當原則，即不得任意指摘為違法。又想像競合犯係一行為觸犯數罪名，行為人犯罪行為侵害數法益皆成立犯罪，僅因法律規定從一重處斷科刑，而成為科刑一罪而已，自應對行為人所犯各罪均予適度評價，始能對法益之侵害為正當之維護。因此法院於決定想像競合犯之處斷刑時，雖以其中最重罪名之法定刑作為裁量之準據，惟具體形成宣告刑時，亦應將輕罪之刑罰合併評價。原判決就被告之犯罪情節，在事實欄明白認定，於理由內詳加論斷，並以被告之責任為基礎，說明審酌被告深知酒後駕車可能肇致用路人之危險，仍於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1.24毫克時駕車上路，且因酒後感知及控制車輛能力降低，又無駕駛執照、超速行駛、闖紅燈且未依規定禮讓在行人穿越道之行人優先通行，主觀惡性及違反注意義務之程度均甚重大，並因此造成范心慈等4人分別受有死亡、重傷或普通傷害，使其等家庭破裂、天倫夢碎，死者天人永隔，傷者猶需承受長年復健之身心俱創及生活不便，其犯罪所生之損害極其重大。復審酌被告雖表達賠償之意願，且其名下房、地亦經告訴人等人聲請扣押，然因其上尚有抵押債務、租賃權，暨被告家屬間另有民事主張，致迄今未能賠償告訴人等人分毫，以彌補其等損失，兼衡其素行、犯後態度、智識程度、家庭、經濟情形等一切情狀而為刑之量定，既未逾越法定刑度，亦未濫用其權限，自不得任意指為違法。至他案之量刑，因個案情節不同，自難以比附援引。被告上訴意旨泛謂其犯後積極面對刑責及民事賠償，且願提出名下不動產作為和解金給付之一部。又雖造成一死三傷之結果，但係一行為所致，原審量處之刑較諸他案判決為重，有違平等原則云云，乃係就原審量刑職權之適法行使，任意指摘，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
檢察官及被告其餘上訴意旨，經核亦係就原審採證、認事及量刑職權之適法行使，任意指摘為違法，或就不影響判決本旨之微疵，提出主張，抑或非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有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之情形，同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綜上，應認其等本件上訴皆不合法律上之程式，均予以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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